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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权威编辑审定，文本规范，内容准确、权威。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删除已失效的行政法规。
截止到2011年6月30日，收录最新现行有效的重要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共计381件。

　　收录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及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收录由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常用合同范本，并附诉讼流程图、劳动争议处理流程图、案件受理费
速算表、申请费速算表等实用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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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组织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负责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
动。
　　第二十条 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
代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反映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意见和要求。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或者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协助下
，可以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代表小组。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小组活动。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对
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
　　代表按前款规定进行视察，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
被约见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或者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要求，联系安排本级或者上级的代表持代表
证就地进行视察。
　　代表视察时，可以向被视察单位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安排，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第二十四条 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
转交有关机关、组织。
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处理情况应当向代表反馈。
　　第二十五条 代表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议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并可以应邀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的决定，参加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权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
　　第三十条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统一安排，开
展调研等活动；组成代表小组，分工联系选民，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第四章 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　　第三十一条 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
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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